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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園區土地租賃契約書 

立租賃契約人 
出租人：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緣乙方係符合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四條、第六條或第八條規定

之園區事業、研究機構、創新育成中心、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

機構在園區內設立之分支機構，茲經甲乙雙方議定由甲方將座落於農業

科技園區內之本約第一條所示之土地（以下稱本約土地）出租與乙方，

其租賃條件如下： 

 

第 一 條 本約標示（標的）及租金數額 

土地標示 

縣市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公頃) 

屏東縣 長治鄉     

合計  

每月應繳租金 租金未稅單價：新臺幣8.5元/平方公尺/月 

土地租金：新臺幣                     元/月 

土地租金營業稅(5%)：新臺幣           元/月 

合    計：新臺幣                     元/月 

備註 本約所載面積及租金係屬暫列性質，俟地籍整理後如與登記面積有出入

當依實際登記面積為準，並據以核算租金多退少補。 
 

第 二 條 租賃期限 

本約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132 年 

12 月 31 日止。 

租賃期間屆滿，甲乙雙方得另訂新約，未訂新約者，本契約當然終止，乙

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租賃關係繼續或不定期租賃。乙方如欲續租，應於

租期屆滿前ㄧ個月，主動通知甲方另訂新約。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如要求提前終止租約，應於ㄧ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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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期間無論乙方是否已遷出，租金仍應計算至終止契約當月止。 

第 三 條 租金给付方式 

乙方應自本約第二條第一項約定之日期開始之日，依本約第一條所規定之

租金數額，按月(每月 5日以前)繳交，依甲方所定之繳租程序繳付甲方租

金，並應另行加計給付營業稅。 

乙方經甲方同意於簽約前即使用土地者，前項租金應溯及至乙方使用土地

之日起開始計算。 

本約租金繳交方式，得持甲方開立之繳款書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繳納，或

以匯款方式繳入臺灣銀行屏東農科園區分行或由銀行帳戶直接扣繳為之。 

第 四 條 租金之調整 

甲方得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隨時調整本約土地之租金。 

土地之公告地價、行政院核定之國有土地租金率及其它原因必須調整時，

本約土地之租金應自次月起，隨同調整，已繳付租金之期間仍應追收或退

還。 

第 五 條 租金繳付逾期之違約金 

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繳納租金者，應按下列規定繳付懲罰性違約金： 

一、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按應繳總額加收百分之二違約金。 

二、逾期一個月未滿兩個月者，按應繳總額加收百分之五違約金。 

三、逾期兩個月未滿三個月者，按應繳總額加收百分之十違約金。 

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繳納水費、廢(污)水處理費者，應按左列規定

繳付違約金： 

逾期未繳納者，得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三日加徵應納

使用費額百分之一滯納金；逾期一個月經催告而仍不繳納者，得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六 條  土地擔保金 

乙方與甲方簽訂土地租賃契約同時，乙方需繳納與二個月土地租金同額之

擔保金（新臺幣           元），以擔保乙方履行本約之各項規定。本土

地擔保金由乙方於簽約時一次繳付，並由甲方掣給收據，如遇租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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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擔保金數額隨之調整。 

本約經終止或租賃期間屆滿，經乙方依約交還本約標的且無欠繳租金、管

理費或其他任何違約情事時，甲方應將該土地擔保金無息返還。乙方不得

主張以土地擔保金抵償租金。 

擔保金之繳納，乙方得持甲方開立之繳款書繳納，或以匯款方式繳入臺灣

銀行屏東農科園區分行、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

票、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為之。 

第 七 條 使用限制（一）整體限制 

乙方對於租賃標的之使用，須依「農業科技園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暨

都市設計管制規範」（附件）向甲方提出申請，並依該要點（規範）暨相

關建管法規使用之，不得移作他用或閒置不用。 

第 八 條 使用限制（二）土地部分 

乙方不得將其所承租之本約土地之全部或一部份，轉租或轉借他人使用，

亦不得改變其用途或供違反法令之使用。 

第 九 條  使用限制（三）建築物部分 

乙方於本約土地上所興建之建築物，應以乙方本身業務所需要者為限，並

應依核准之用途使用。所興建之建築物，以供乙方自己使用為原則。但事

先報經甲方同意，且其對象為經核准設立之園區事業者，乙方得將該建築

物轉租、轉借或轉讓予他人使用，其範圍、租金標準及轉讓價格等應經甲

方同意。 

乙方轉租本約土地之地上建築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承租廠房者必須為核准入區設立之園區事業，且需有未能租用園區標

準廠房之具體理由及已繳交投資保證金。 

二、乙方應將轉租對象、面積、租金單價等雙方約定事項，及轉租使用現

況圖表資料等，函報本中心獲准後始得提供租用，且需提供轉租合約

影本予本中心備查。 

三、各單棟廠房轉租面積合計不得超過該棟廠房樓地板總面積 50%，惟特

殊情形得敘明理由並提送計畫，經本中心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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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租不得影響乙方之投資計畫。 

五、轉租用途不得違反使用執照之規定，如涉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之情形

應申請許可。 

六、轉租期間係短期性，惟有特殊情形得提送計畫申請展延。 

七、用水用電及污染排放總量不得超過乙方之原有規劃。 

第 十 條 使用限制（四）園區用水及廢(污)水排放部分 

乙方用水應向園區淨水廠提出用水之需求申請，乙方不得自行抽取地下水

使用。租用面積每 0.1公頃土地每日最大用水量為 6.5CMD，每日最大廢(污)

水排放量為 5CMD。 

第十一條 建廠規定（一）建廠前之評估 

乙方應於興建建築物之前，根據其業務特性及使用原物料，針對其對環境

可能造成之不良影響（如惡臭、噪音、幅射線、污染、眩光、強烈震動等），

採取必要之防治措施，提報用地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檢測資料予甲方；於

停業或歇業前亦同，並應遵守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

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其他有關污染防治之相關法規，並負擔

維護本約土地範圍內環境衛生之責任。 

乙方應負責維護本約土地上所興建之建築物本身及其周圍區域之環境清

潔。 

第十二條 建廠規定（二）土地利用規劃之提出 

乙方於申請土地核配時應依其向甲方提出之營運計畫書中所載之營運目

標及時程，提出土地利用規劃，一次建築完成該建築物，但有正當理由並

經事先申請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乙方所提之分期土地利用規劃經甲方同意者，乙方應按其所提之時程分期

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但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原訂時程建築完成並取得使

用執照者，乙方得事先申請甲方同意延長期限；惟其延長期限以一年為限。 

第十三條 建廠規定（三）建築執照申請之時程 

乙方應自簽訂本約之日起三個月內，依建築法及有關法令，根據其申請核

配土地時所提出之土地利用規劃，提出建築執照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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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建廠規定（四）建築物構造相關規定 

乙方於本約土地上所興建之建築物，應採用防火材料及構造。基地開挖前

應事先至甲方套繪各項地下管路線圖，並於申報開工時檢附該項資料。 

第十五條 建廠規定（五）挖掘區內公共設施相關規定 

乙方如因於本約土地上興建建築物，而必須挖掘區內道路，排（給）水管

線或其他公共設施者，應事先申請甲方核准並繳付復原保證金（施工總金

額之 30％）；於施工完竣後，應負責恢復原狀。乙方怠於恢復原狀者，甲

方得沒收其所繳保證金。 

乙方如有改裝或增設本約土地之地上或地下公共設施之需要，應事先申請

甲方核准，並由甲方統籌辦理，因而所生之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第十六條 建廠規定（六）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責任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維護本約土地之地上及地下公共設施，如有

毀損，應負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七條  建廠規定（七）建廠及營運時使用土地之相關規定 

乙方於租用之標的物內不得任意使用重油燃料及化學除草劑。惟乙方於事

前以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且經甲方核准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終止租約 

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終止本約，收回土地，已繳租金

不予退還： 

一、乙方喪失於園區內營業或提供服務之資格，或經甲方依法令其遷出園

區。 

二、乙方違反本約第七條、第十條至第十二條、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規定，

經甲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不改善。 

三、乙方積欠租金總額逾 4個月租額者。 

四、乙方未於本約簽訂後三個月內，提出建造執照之申請，經甲方通知限

期提出申請，逾期仍未申請者；或申請不符規定，經命限期補正，逾

期未補正者。 

五、乙方違反本約第八條、第九條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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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應拆遷地上物之處理 

乙方於租期屆滿未辦理續約手續、租期屆滿前終止本約或經甲方通知終止

本約時，乙方如於本約土地上有應拆遷之建築物、工作物、其他物品佔用

土地或有污染物時，以本約土地騰空並恢復原狀之日為該終止契約生效

日，拆遷騰空恢復原狀期間乙方仍應繼續給付租金予甲方。 

乙方於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後二個月內，若未依前項規定拆除者，均視為

廢棄物，甲方得逕代為清理拆除，並由乙方負擔因代為處理所發生之費

用，該費用甲方得由乙方繳交之擔保金中扣除，不足部分仍應由乙方補足。 

第二十條 租約屆滿未再續約或終止後地上建築物之處理 

本約經確認為無效或經終止時，如本約土地上尚有工事或有變更地貌之情

形時，乙方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但其工事或變更地貌無礙於他人使用者，

得經甲方同意，免負回復原狀之責。 

本約租期屆滿未再續約或經終止後六個月內，乙方可將本約土地上之建築

物依本約第九條規定轉讓。於完成轉讓前，乙方應按月給付甲方相當於原

約定租金數額之損害賠償金予甲方。 

第二十一條  契約之生效日 

本約自雙方簽訂之日起生效，但乙方於簽約前即使用本約土地者，溯自甲

方同意乙方使用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二條  適用法律及紛爭解決 

倘因本約涉訟，雙方同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三條  連帶保證人責任 

乙方應絕對履行本約各條款應盡義務，如有違反本約各條款時，連帶保證

人應與乙方負連帶履行責任，並同意放棄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之先訴抗辯

權。 

連帶保證人如欲中途退保應得甲方同意。於甲方同意前，其責任不得免除。 

除得以連帶保證人保證履行義務外，乙方亦得以提出一年期之土地租金予

甲方做為擔保契約義務之履行，繳交方式得選擇以現金、銀行保證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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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單、或其他經甲方許可之方式擔保債務之履行。 

第二十四條 契約份數 

本租約乙式四份，由甲方執三份，乙方執一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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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甲 方：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代表人：主任   ○○○                 

地  址：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神農路 1 號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方連帶保證人：                        

連帶保證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帶保證人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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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園區土地租賃業務處理須知 

ㄧ、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處理農業科技園區(以下簡稱本

園區)土地租賃事項，以達充分利用本園區土地，訂定本須知。 

二、園區機構承租本園區土地時，應檢具土地租賃申請書函、租用土地申請審查表、入區

環保約定書及建物新建工程初步規劃簡圖等必要之文件，向本中心提出土地承租要

約。 

建物新建工程初步規劃簡圖應明確載明擬新建建物之構造種類、建築面積、建物高

度、總樓地板面積、建蔽率、容積率及平面利用率等建物新建規劃概要事項。 

前項平面利用率為依建築法規定，應向本中心申請核發建築執照之建物建蔽物及無須

向本中心申請核發建築執照之汽、機車停車位、裝卸車位、車道、洗車台、作業廣場、

簡易網室、簡易育苗作業室、作物栽培設施、養殖池、苗圃及其它經本中心認定之園

區機構營運相關設施總面積占租賃土地面積百分比之總和。 

三、園區機構應依其向本中心提出土地承租要約時所提出之興建計畫，一次建築完成該建

築物，申請興建建物之建蔽率、容積率應符合下列規範，但有正當理由並經本中心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一）建物建蔽率上限為 70％，下限不得低於 35％。 

    （二）建物容積率上限為 300％，下限不得低於 45％。 

    （三）平面利用率下限不得低於 55％。 

四、園區機構所提興建計畫如經本中心同意分期建築者，應於 3年內完成各期建設；必要

時得申請展延一次，最長以一年為限。 

    分期建築者，第一期建築物之建蔽率應不低於 20％，容積率應不低於 25％，且建物

需距離地界線退縮至少應維持 10公尺以上。 

    分期建築建物之總建蔽率及總容積率仍應符合前條規定。 

五、原承租土地興建之建物其建蔽率、容積率及平面利用率符合本須知第三點第一、二及

三款下限，而有用地需求之園區機構，得再次與本中心合意簽訂本園區土地租賃契

約。但園區機構有產業特殊需求，並經本中心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園區機構再次提出承租本園區土地之要約時，除應依本須知第二點第二項提出相關資

料外，並應檢具原承租土地之利用簡圖，其內容如下： 

    （一）土地部分：已利用土地之總面積、已於土地上設置之營運相關設施名稱、面積、

位置及平面利用率等。 

    （二）建物部分：構造種類、建築面積、建物高度、總樓地板面積、建蔽率、容積率

等建物概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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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平面利用率之計算依本須知第二點第三項規定辦理。有關土地平面利用情形，本

中心得視需要會同園區機構辦理實地現勘作業。 

七、園區機構提出承租本園區土地之要約，應依本中心通知，出席土地租賃會議。 

前項土地租賃會議之召開，本中心視需要，得要求園區機構偕同建物設計委辦建築師

共同與會。 

八、園區機構應於接獲本中心土地核配會議結果通知函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繳納與二

個月土地租金同額之土地擔保金，並與本中心簽訂土地租賃契約。 

九、園區機構應自簽訂土地租賃契約之日起三個月內，依建築法及有關法令，根據其要約

承租土地時所提出之興建計畫，向本中心提出建築執照申請，並依其所提興建計畫時

程建築完成。 

十、園區機構有違反本須知第二點至第九點規定時，經本中心書面催告限期改善，逾期仍

未改善者，本中心得不同意或終止園區機構土地承租或增租之要約。 


